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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发改农经〔2020〕3号

[bookmark: _GoBack]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迪庆州
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
初步设计的批复

迪庆州水务局：
《迪庆州水务局关于请求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香格里拉奶子河河道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给予审查及审批的请示》（迪水发〔2019〕186号）收悉。州发展改革委依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迪发改农经〔2017〕22号），组织专家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审查，并报请州人民政府审核，原则同意《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初步设计报告》，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2、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同意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综合治理起点为上游源头出水点，终点位于214国道桥，治理段河道长度3754.53米，两岸新建堤防7330.41米，河道疏浚3754.53米，设计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堤防工程级别为4级。基本同意新建拦水堰5座，新建DN400排污管1752.60米，污水提升泵站1座，新建道路842米。基本同意施工方法及施工总布置、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对策措施，基本同意施工进度计划安排。
3、 投资概算
同意设计概算总投资16402.64万元（工程概算总投资7693.63万元），其中：建筑工程6216.28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6.33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11.69万元，施工临时工程149.91万元，独立费用789.04万元，基本预备费358.66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103.73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57.99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8709.01万元。
四、相关要求
请你局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抓紧开工前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根据审查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工程设计；严格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及批复的设计文本，认真组织好项目实施，做好涉及的征地补偿和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作，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附件：1、迪庆藏族自治州城镇防洪工程香格里拉奶子河河道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评审意见
2、迪庆州城镇防洪工程项目（奶子河河道治理）初步设计概算表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月13日

























  抄报：州人民政府，州财政局，州审计局，州统计局，州生态环境局，
        州住建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本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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